
甲部  申請學生資料

1. 學生(申請人)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以正楷填寫)：

2. 身份證明文件

香港身份證 / 香港出世紙 / 單程證 / 簽證身份書 / 

回港證 / 護照 / 其他：          (請說明) 

文件號碼： 

3. 於2024年1月期間向教育局領取「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 沒有

□ 有，若當時所填報申請人的中文姓名、英文姓名、身份證明文件類別及號碼與上述項

目1及2的資料不同，

請註明：        學生編號：

4. 性別：  男/   女 5.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6. 出生地點：

7. 住址：

  （居住地區 / 校網註1       ） 

本港通訊地址(如適用)：

8. 申請人就讀學校情況：

現就讀 /   曾就讀  學校註2，學校名稱：    班級：     

(   香港/   澳門/   中國大陸/   其他國家或地區) 

乙部  申請學位意願

9. 你會否同時為申請人申請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的學位？

不會/    會 (請填寫「選擇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表格」) 

10. 如申請人居住地區*的公營學校註3已額滿，請按意願先後次序填寫會考慮的其他地區。 

(* 居住地區是根據現時香港18個地方行政區劃分，分別為：中西區、東區、南區、灣仔區、九龍城區、

觀塘區、深水埗區、黃大仙區、油尖旺區、離島區、葵青區、北區、西貢區、沙田區、大埔區、荃灣

區、屯門區和元朗區。

例子：申請人居住地區為北區，可填寫  1.大埔 2.元朗 3.……)

1.                 2.                 3.                 4.                 5.

11. 申請學位原因：

新來港兒童  (首次到港日期:       年      月 日；原居地： ) 

就讀於本港非參加派位的學校 (請註明：    ) 

香港出生或曾於香港讀書，並從外地回流香港升學 

其他 (請註明：     )  

教育局 
資助中一學位申請表 

(只適用於非參加派位學生 2024 年 9 月入讀中一) 

申請編號： 

[本局專用] 

本局專用 

 

1. 地區

(HK / KL / 

NT#    ) 

2. Team No.

3. 日期

2024 年

   月   日 

4. Batch No.

1 / 2 / 3 / 4 

5. 簽署

ACO / CA# 

(SPA) 

1 



丙部  聯絡資料  

12. 

 

 

 

13. 

 

 
短訊(SMS)的語言選擇為      繁體中文        英文 
         
可收取短訊的流動電話號碼  1. 香港電話：                                     
     
                          2. 其他地區電話(如有)：   (  區號  –  號碼   ) 

                          地區名：                       –                         

電郵地址                                      

             (用作接收建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帳戶的資料) 

本人鄭重聲明我的子女(申請人) 從未經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派學位及從未在本港公營中學及直接資助計劃中學

就讀。 

本人聲明，此表格內的資料全屬正確無訛。倘若有虛報資料，本申請將會作廢及申請兒童獲派的學位將會被取

消。 

本人明白只有申請人的家長 / 監護人或獲授權人才可以更改申請表上的資料。所有經修改、刪除或附加的資

料，必須由申請人的家長 / 監護人或獲授權人(視乎何人作出修改)簽署作實。 

本人已閱讀及完全明白「家長 / 監護人 / 獲授權人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所有內容。 

  家長/   監護人/   獲授權人姓名：                     家長/   監護人/   獲授權人簽署：                                                

聯絡電話：                                          日期：2024年     月     日              

 
 
 

教育局專用 

學生編號(STR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理人員: EA／AEO／LO# (     ) 日期: 2024年     月   日 

已生成「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啟動碼？ 是 處理人員: EA／AEO／LO# (     ) 日期: 2024年     月   日 

                                            

簽收派位證／入學註冊證 

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簽署:                             日期: 2024年     月     日 

 #  請將不適用者劃去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 

註1 請參閱「家長 / 監護人注意事項」內第3項的居住地區表。如申請人居於深圳，請按申請人日

後上學時所採用的本地管制站／內地口岸填寫所屬校網。 

註2 若申請人現就讀於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學校，教育局不會考慮是項申請。 

註3 公營中學包括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 

(   先生/    女士/    太太) 



填表須知  

1. 在填寫申請表格前，請先詳細閱讀「家長 / 監護人 / 獲授權人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2. 如有需要，可向職員取閱「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以作參考。 

3. 如居住地區及以上填寫的地區的學校均已額滿，教育局會儘量安排申請人入讀其他較鄰近地區的中

學。申請人最終能否獲派較鄰近地區的中學，須視乎有關學校是否仍有中一學額。  

4. 如果你提供可收取短訊(SMS)的流動電話號碼，在結果公布日期前，你會收到教育局發出顯示你的申

請編號及結果公布日期的確認短訊。如結果公布日期前兩天仍未收到有關申請編號的短訊，請即與

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此外，在結果公布當日早上十時起，你會收到有關派位結果的短訊。 

5. 本局稍後會將建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帳戶的資料發放至你的電郵地址。已使用『智方便』或

『智方便+』 登記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的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可於結果公布當日

早上十時起透過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有關建立帳戶及登入「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程序，請參閱

上載於教育局網頁（選擇：主頁 > 教育制度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 > 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的相關影片及家長指南。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a) 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各項補助和津貼，以及由教育局提供的教育服務的申請；  

(b) 就上文(a)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

資料庫進行核對；  

(c)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以及 

(d)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 

2.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料，

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有關申請。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或

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a)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b)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c) 受聘於教育局以提供服務或意見的人員、代理人、服務供應商或機構，包括數據處理公司，

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d)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e)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以

下人士提出：高級教育主任(學位分配)1 (地址：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平台或電郵：sspaspa@edb.gov.hk)。 

 



教育局  

申請 2024/25 學年資助中一學位  

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注意事項  
 

1. 1

. 
你的子女（申請人）必須是香港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已完成或將在

2024 年 8 月底前完成小學教育，從未經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學位，

從未向教育局學位分配組申請中一學位，及從未就讀於本港公營中學（包

括：官立、資助及按位津貼中學）及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中學。  

（注意：申請人經教育局獲分配 2024/25 年度中一學位後，日後將不可參

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2. 9

. 
教育局會核實所有申請人入讀本港公營學校的資格。在安排學位前，教

育局可能須向入境事務處核實申請人入讀本港公營學校的資格。若根據

入境事務處提供的資料，申請人並沒有入讀本港公營學校的資格，教育

局將不會處理該中一入學申請。  

3.  如在申請人居住地區及所填寫會考慮就讀的其他地區的公營中學已額

滿，教育局會儘量安排申請人入讀其他較鄰近地區的公營中學。申請人

最終能否獲派鄰近地區的公營中學，須視乎有關學校是否仍有中一學額。 

 

居住地區是根據現時香港地方行政區劃分，臚列如下：   

香港島及離島  九龍  新界  

中西區  油尖旺  葵青  大埔  
灣仔  深水埗  荃灣  沙田  
東區  九龍城  屯門  西貢  
南區  黃大仙  元朗   
離島  觀塘  北區   

 

如申請人居於深圳，可根據申請人日後上學時所採用的本港管制站／內

地或澳門口岸，選擇填寫北區、元朗、屯門或離島為所屬校網：  

香港管制站  (內地或澳門口岸 ) 所屬校網  

羅湖管制站  (羅湖口岸 )∆、文錦渡管制站   

(文錦渡口岸 )、沙頭角管制站  (沙頭角口岸 )、

香園圍邊境管制站（蓮塘口岸）  

北區  

落馬洲支線管制站（福田口岸）∆  、  

落馬洲管制站（皇崗口岸）  
元朗  

深圳灣管制站  （深圳灣口岸）∞  屯門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珠海口岸）  離島  
∆  經鐵路   ∞經深港西部通道   

 

4.  如你考慮同時為申請人申請直資中學，請填寫「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 )學校

表格」。教育局會首先安排申請人入讀居住地區內，仍有學位的公營中

學。如該些學校已額滿，教育局會考慮其直資中學的選擇，若所選的直資

中學沒有剩餘學額，教育局會安排申請人入讀其他地區仍有學位的公營

中學。  

 
 



5. 4

. 

申請日期及派位結果公布日期暫定如下：   

申請日期 * 結果公布日期 * 

(1) 2024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14 日  2024 年 7 月 9 日  

(2) 2024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12 日  

(3)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26 日  

2024 年 8 月 16 日  
 

教育局會根據你遞交申請的日期，在上述指定日期公布結果。  
 

（ * 注意：上述暫定申請及結果公布日期可能會因應申請人的數目及個
別地區的剩餘中一學額調整，屆時將另行通知有關申請人。）  

 

6.  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可選擇以郵遞方式或親身到學位分配組領取
《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若選擇以郵遞方式，教育局會將《派位
證》及《入學註冊證》郵寄至申請表上填報的本港住址或本港通訊地址
(如適用 )，如未能提供本港住址及本港通訊地址，家長／監護人／獲授權
人須親身到學位分配組取證。如結果公布當日未收到《派位證》及《入
學註冊證》，可於下一個工作天致電或前往學位分配組查詢。  
 

7.  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可透過以下途徑查閱派位結果：  

(i)  透過短訊：如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在申請表上提供可收取短訊的
流動電話號碼，在結果公布日期前，你會收到教育局發出顯示你的申
請編號及結果公布日期的確認短訊。如結果公布日期前兩天仍未收到
有關短訊，請即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此外，在結果公布當日早
上十時起，你會收到有關派位結果的短訊。  

(ii)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已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 1登記
成為『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用戶的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可於結
果公布當日早上十時起透過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有關建立帳戶及
登入「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程序，請參閱上載於教育局網頁（選擇：
主頁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  > 中一入學申請電子化）的相關影片及家長指南。  

 
 

8. 5

. 

2024 年 8 月 12 日或以後遞交的申請，教育局會在 2024 年 8 月 30 日前
（即新學年開課前）以書面／電話／當面通知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
前來領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  

 

9. 7

. 

在等候申請結果期間，申請人仍可直接向任何學校申請中一學位。如獲
學校錄取，請立即透過學校填報「申請《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表
格」，以確認申請人已獲該校錄取及取消早前向教育局作出的中一入學
申請。（注意：學校會代申請人到教育局領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
證》。《入學註冊證》由學校保存，而《派位證》則會交回給申請人。）
若教育局收到申請人／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透過學校填報的「申請
《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表格」，顯示申請人已獲該校錄取，教育局
將不會處理申請人早前向教育局作出的中一入學申請。  

 

 

 

                                                 
1
 有關「智方便」或「智方便+」的登記詳情，請瀏覽「智方便」網頁（www.iamsmart.gov.hk）（選擇：主頁 > 登記「智方

便」> 登記方式）。 



10. 8

. 

遞交申請表後，如須更新資料（例如：更改申請人姓名，使之與新領的
身份證明文件相同），請於領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前最少 5

個工作天通知學位分配組，以便適時作出更正。  

 

11.  核實資料的過程中，如家長／監護人／獲授權人未能提交教育局所需要的
資料，有關申請將不獲受理。  
 

12.  如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32 7610／2832 7659／2832 7635

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2024 年 5 月  



 

教育局  

選擇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 )學校表格  

(只適用於非參加派位學生 2024年 9月入讀中一 ) 
Education Bureau 

Choice of Direct Subsidy Scheme (DSS) Schools Form 
(Only for Non-SSPA Participants applying for admission to S1 in September 2024) 

 

注意事項：  

Points to  Note:  

a. 此表格必須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This applica t ion form must  be signed by student’s parent  or  guardian.  

b. 直資學校可收取學費。 2024/25 學年收費詳情可向學校查詢。  

 DSS schools may be fee-charging. For details on fees chargeable in the 2024/25 school year, please contact the 

schools direct. 

c. 在直資學校修畢中三的學生可於原校升讀中四，並不會獲教育局中央安排其他學校的資助

中四學位。  

 Students having completed Secondary 3 (S3) in DSS schools may be promoted to Secondary 4 (S4) in their own 

schools and will not be centrally placed to S4 in other schools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d. 除非學生在此表格內填選直資學校，否則學生不會被派往此類學校。  

Students will not be allocated to DSS schools unless they have made them as their school choices in this Form. 

e. 如申請人同時申請直資中學及公營中學，本局會首先安排申請人入讀其居住地區仍有學位

的公營中學。如該些學校已額滿，本局會考慮其直資中學的選擇，若所選的直資中學沒有

剩餘學額，本局會安排申請人入讀其他地區並仍有學位的公營中學。  

If the applicant applies for DSS schools and public sector secondary schools, placement to public sector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applicant’s residential district will be arranged first. If these school places are not available, the 

applicant’s school choices for DSS secondary schools will then be considered. If the DSS schools the applicant 

applied have no school places available, placement of applicant to public sector secondary schools in other districts 

will then be arranged. 

1. 學生（申請人）姓名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Student (Applicant) (English)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依優先次序填寫直資學校的編號，例如: 1 9 8 

 Enter DSS School Codes below in order of preference, e.g. 1 9 8 
 

Order of Preference 

選擇次序  1   2   3   4   5   6   7   8  
School Code 

學校編號                         
 

Order of Preference 

選擇次序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chool Code 

學校編號                         
 

Order of Preference 

選擇次序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School Code 

學校編號                         

3. 若申請人未獲派往所選的直資學校，申請人願意接受教育局分派的公營學校學位。 

 If the applicant is not placed to the selected DSS school, the applicant would accept a public sector school 

place allocated by EDB. 

 

4. 

 

   家長／   監護人／   授權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Guardian/   Authorised Person#:                                             
    家長／   監護人／   授權人姓名*                                            
 Name of   Parent/   Guardian/   Authorised Person #:                    ________________            

              (正楷   In BLOCK Letters) 
日期 
Date :      /      /2024                             

 

*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  

Please「」the appropriate boxes. 

請參閱背頁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注意事項 

Please see Notes on Personal Data (Privacy) overleaf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you in this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EDB fo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purposes: 

(a) 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各項補助和津貼，以及由教育局提供的教育服務的申請；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e processing, authentication and assessment on eligibility and 

counter-checking of the application for individual grant and subsidy as well as education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EDB; 

(b) 就上文(a)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

門資料庫進行核對；  

Activities relating to matching of the personal data with the database of other relevant 

Government bureaux / departm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authentication, assessment 

on eligibility and counter-checking of the application mentioned in (a) above; 

(c)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以及 

Activities relating to matching of the personal data within the database of EDB for purposes of 

verifying / updating records of the EDB; and 

(d)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 

Activities relating to compilation of statistics,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2)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

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有關申請。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required by this form and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this form is 

obligatory.  In the event that you do not provide those personal data, we may not be able to handle or 

further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

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The personal data you provide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persons working in EDB.  Apart from this, 

they may be transferred or disclosed to the parties or in the circumstances listed below:- 

(a)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 

other Government bureau and departments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b)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 

the school in which the form relates for the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c) 受聘於教育局以提供服務或意見的人員、代理人、服務供應商或機構，包括數據處理公司，

以用於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 

personnel, agent, service provider o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data processing companies, 

engaged by EDB to provide services or advice for purpos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above; 

(d)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where you have given your prescribed consent to such disclosure; and 

(e)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where such disclosure is authorised or required under the law or court order applicable to Hong 

Kong. 

 

查閱個人資料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

以下人士提出：高級教育主任(學位分配)1 (地址：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

務中心西座平台或電郵：sspaspa@edb.gov.hk)。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held by EDB.  Request for 

access or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should be made in writing to Senior Education Officer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1 at Podium Floor, West Block, Education Bureau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owloon or email to sspaspa@edb.gov.hk. 

mailto:sspaspa@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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